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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汽車市場之飽和及油價飆漲，汽車產業之競爭日趨激烈，如何製造各式各

樣的汽車來滿足消費者需求，或透過促銷活動來吸引消費者的注目焦點，均為廠商生死

存亡關鍵之所在。更複雜及具創意之行銷策略，及針對客戶需求之設計，進而衍生相關

會計處理議題。而會計處理可能因適用之會計準則不同，導致各汽車廠商之財務報表無

法基於一致之基礎進行比較。 

表一列示全球主要汽車製造大廠目前所採用之會計準則。基本上，因歐盟要求所有在歐

盟國家上市的公司自 2005 年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編製其合併財務報表，位

於歐洲之汽車大廠皆已採用 IFRS。美國之汽車大廠目前雖採仍用美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U.S. GAAP)，但美國證管會已發布藍圖草案，規劃上市大企業自 2014 年全面改用 IFRS。

日本亦於 2009 年 6 月通過採用 IFRS 推動藍圖草案，預計將於 2012 年決定是否所有上

市公司須自 2015 年或 2016 年起強制適用 IFRS。2009 年 9 月於美國召開之 G20 領袖會

議中也發布聲明，呼籲國際會計機構加緊努力以實現一套高品質的全球會計準則，促使

G20 成員國於 2011 年 6 月前全面實現會計準則之趨同。由此可見，IFRS 已無法避免將

成為全球許多國家財務報導之最終目的，就我國而言當然也不例外，甚而將較美國及日

本更早於 2013 年開始適用 IFRS。 

  

IFRS 產業便利貼－汽車製造業 

V 出售車輛時有無提供未來之額外服務、再買回協議、高於市價換入舊車等促銷

方案？ 

V 有無出售客製化車輛？ 

V 發展支出是否符合資本化條件？ 

V 是否有續後成本像是召回或保固？ 

V 營運決策者決定資源分配所檢視之內部管理報表中，營運部門如何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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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全球主要汽車製造業者之會計準則分析 

汽車製造業者 總部 會計準則 

Daimler 德國 IFRS 

Fiat 義大利 IFRS 

Peugeot  法國 IFRS 

Volkswagen 德國 IFRS 

Renault 法國 IFRS 

BMW 德國 IFRS 

Porsche 德國 IFRS 

Ford 美國 U.S. GAAP 

General Motors 美國 U.S. GAAP 

Toyota 日本 日本 GAAP 

Mitsubishi 日本 日本 GAAP 

Nissan 日本 日本 GAAP 

Mazda 日本 日本 GAAP 

Honda 日本 日本 GAAP 

有鑑於我國上市櫃及興櫃公司等將於 2013 年開始採用 IFRS，本文主要針對汽車製造業

導入 IFRS 時常見之交易型態進行探討與分析，並提供已依 IFRS 編製財務報表之同業其

相關會計政策，作為國內汽車產業日後採用 IFRS 之參考。 

收入認列 

就會計面而言，收入認列之主要關鍵在於所有風險與報酬是否已移轉，以及是否已履行

合約義務。對汽車製造業來說，最主要的收入認列議題包括購車時之額外服務(多元要

素協議)、再買回協議、最低賣回保證及高於市價換入等，以下將分別探討相關會計處

理。 

· 多元要素協議 

為招攬客戶，汽車銷售時常包含交車以外之其他服務，例如，一特定期間內(例如兩

年)之免費道路救援或持續服務客戶(更換輪胎、雨刷等服務)。IAS 18「收入」規定，

交易中各可辨認項目應個別處理，但此並非表示所有交易勢必拆開處理。多個項目如

有關聯且若不將相關交易整體視之將無法瞭解其對財務報表之影響時，可能須合併評

估。在判斷是否將交易分別處理或合併考量，應考量以下項目： 

。 所交付之要素對客戶而言是否有單獨的價值？ 

。 未交付之要素是否具客觀且可靠之公帄價值？ 

。 是否有退貨權以及未交付之要素是否很有可能交付？  

若符合多元要素協議之條件，各要素須個別處理及衡量，並以相對公帄價值法將總價

款攤至個別要素。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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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汽車公司以 NT$705,000 出售一小客車給顧客 B，該價款包括交付車輛及兩年內免費道路

救援及相關零件更換服務。若 A 汽車公司單獨銷售該道路救援及相關零件更換服務，其價

值為 NT$75,000；而出售一汽車之帄均價款為 NT$675,000。依相對公帄價值法計算如下： 

個別項目之價值 NT$  單價% 

汽車(單獨售價) 675,000  90 

道路救援及相關零件更換服務(單

獨售價) 

75,000  10 

 750,000  100 

總售價 705,000   

依相對公帄價值分攤    

汽車 634,000  90 

道路救援及相關零件更換服務 70,500  10 

 705,000  100 

A 汽車公司於交付汽車時可認列收入 NT$634,000。屬於道路救援及相關零件更換服務等部

分 NT$70,500 則須遞延。另應針對道路救援及相關零件更換服務須評估是否產生損失，而

須依 IAS 37「準備、或有負債及或有資產」認列準備。 

 

[釋例一]重大會計政策揭露 

收入認列 

Χ對於多元要素交易，像是車輛之銷售附有免費服務，收入係按各要素之估計公帄價

值比例分攤。 

 [資料來源： Daimler 2008年年報] 

· 再買回協議及殘值保證 

再買回協議主要係指汽車製造商對於已出售之車輛保證其日後換入價值或再出售價

值。此類保證可能的協議像是：由買方及賣方於購車時約定再買回日期及價款(售後

買回)，或是賣方保證買方之特定再出售價款(保證殘值)，若價款低於議定金額必須補

償買方。 

此等交易安排之議題在於：該交易是否實際上構成銷售，或因再買回協議而構成融資

交易。第一步須決定此協議可否單獨於銷售交易評估－因其係法律上單獨之協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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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必須與銷售交易一併考量(關聯交易)以反映交易之實質。第二步則須決定銷售交易

是否造成風險及報酬之移轉而可認列收入。 

關聯交易通常有以下情況： 

。 簽約時點互有關聯或協議間與持續之服務有關 

。 協議之設計實質上係為了特定商業結果或影響 

。 協議須一併考量方具商業實質，單獨考量則否 

。 一交易之發生端視另一交易之有無 

。 協議包含一個或多個選擇權或附條件之要求 

在 IFRS 下，收入認列特別著重於所有權相關顯著風險及報酬是否移轉，以及賣方是否

持續參與所有權相關之管理或賣方是否保有控制。於再買回協議之情況，有可能所有

權相關顯著風險及報酬僅暫時移轉，因此依據 IAS 18 不予認列收入，反而應以租賃處

理，於出售時取得之款項作為遞延收入或預收款；價款與保證再買回價格之差額，則

於租賃期間內通常以直線法認列為收入。此外，於出售時，車輛之成本係列為出租資

產，車輛之成本與估計再買回時之價值係於租賃期間內攤銷為銷貨成本。對該出租資

產之表達，實務上有些許差異，有的表達為存貨(例如 BMW)或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例

如 Peugeot)，也有將租期在一年以下者列為存貨、一年以上者列為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例如 Fiat 及 Renault)。 

另外，關於賣方提供買方保證殘值，通常是指在車輛出售給第三者時，若買方收取之

價款低於保證殘值，賣方有義務按議定金額補償買方。此選擇權執行之可能性須加以

檢視，並應考量以下因素以判斷顯著風險及報酬是否已移轉： 

。 保證殘值或補償金額是否重大？例如，保證殘值低於購車日原始售價之

10%，則賣方可能並未保有重大所有權權利。 

。 保證殘值金額對買方是否有利？例如賣方之保證殘值係訂為兩年後資產

價值之 50%，而一般市價通常為 70%~80%，則保證殘值並不重大。 

[釋例二]重大會計政策揭露 

收入認列 

Χ附有買回承諾之新車出售，若很有可能將該車輛買回，於交車時不認列收入，而以

營業租賃方式處理。由本集團汽車業務部(通常為短期買回承諾之協議)所銷售之車輛

係列為存貨；由本集團商業車輛業務部(通常為長期買回承諾之協議)所銷售之車輛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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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於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下。帳面金額(與製造成本有關)與估計於買回期間終了再

出售價格(扣除整修成本)之差額，係於買回承諾之期間內按直線法攤提。所收受之原

始售價列為預收款(負債)。原始售價與買回價格之差額係於營業租賃期間內認按直線

法認列為租金收入。 

 [資料來源： Fiat 2008年年報] 

 

[釋例三]重大會計政策揭露 

收入認列 

Χ在此情況下，交易係以營業租賃方式入帳。客戶支付之價款與再買回價格之差額，

於客戶處分車輛前之期間內攤銷為租金收入。對於新車輛之生產成本，當合約短於一

年時列入存貨，當合約超過一年時列於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項下。於租賃期間終了將

車輛以中古車出售時，認列收入及相關毛利。預計再出售價值係考量中古車市場近況

以及未來車輛出售時之預計發展，其可能受到外部及內部因素所影響。若預期再出售

將發生損失，應認列準備(若車輛歸類為存貨)或提列額外之折舊(若車輛歸類為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若整體租賃合約(租金收入及再出售收入)顯示損失，亦應立即認列

額外準備以彌補未來損失。 

 [資料來源： Renault 2008年年報] 

· 舊車換入方案 

購車時之舊車換入對買方及賣方實質上皆為購車價款之一部分。若舊車換入之價格顯

著高於其公帄價值(如市場上中古車報價)，企業必須決定額外金額是否為新車所隱藏

的折價，或是作為長期商業關係之誘因。 

例如，C 汽車廠商為拉攏 D 租車公司為其客戶，同意 D 將其舊車以高於市價之 25%折

抵新車價款。依據 IAS 18 之規定，收入係以對價減除折扣後之金額認列。此意味在舊

車換入方案中，現金款項以及換入車輛之價值必須一併考量。若舊車換入之價格顯著

高於其公帄價值，而高出之金額係為目前購車而非未來購車之優惠，則該金額實質上

構成折扣，應作為收入之減項。若該折扣係屬未來購車方享有之優惠，並約定 D 租車

公司必須於未來特定期間內向 C 購車，則該折扣較似於 C 取得對 D 出售車輛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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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之作法可能應依 IAS 38「無形資產」認列為無形資產並於合約期間內以有系統之

方式攤銷，但此種情況相對少見。 

· 客製化車輛 

對於客製化車輛之會計處理，須視為商品出售於出售時認列收入，或是視為工程合約

按完工比例法認列收入，可類推適用 IFRIC 15「不動產工程之協議」之原則，探析客

戶是否可於製造前或製造中變更主要結構要素，以判斷各項可辨認組成要素究竟應屬

IAS 11「工程合約」或 IAS 18 之適用範圍。IFRIC 15 規定，若不動產買方在建造工程開

始前及/或在工程進行中能指定不動產主要結構部分的設計及變動，且無論是否有運

用該項權利，該不動產工程協議將符合工程合約的定義，應依照 IAS 11 之規定處理，

否則應依 IAS 18 以銷售商品處理。 

若客戶僅能有限度的影響車輛之設計，像是自賣方列出之選項中選擇，或是針對基本

設計要求小幅變動，則該協議非屬 IAS 11 之工程合約。例如，客戶訂購一輛新車(該

車尚未製造)，在合約中載明客戶可選擇車體顏色、烤漆、皮椅、冷氣、玻璃色系等，

則因客戶僅能自車商提出之選項中進行微幅變動，並不影響車輛本身之主要結構，此

銷售應依 IAS 18 認列並以銷售商品處理，於交車時方能認列收入。相反的，如果涉及

車身整體工程之變更，就可能適用完工比例法。 

發展支出 

為了能在汽車銷售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各車廠無不致力於在性能、造型、內裝及配備上

更貼近消費者的需求，因而投入相當金額之研究發展支出。在 IAS 38 之規定下，符合條

件之發展支出應予以資本化，而研究支出應予以費用化處理。就汽車製造商而言，較重

大的發展活動係為新車輛之發展，其包括新系列之發展；而各系列之新款亦涉及諸多發

展活動。在決定發展活動之成本是否符合無形資產認列條件，須考量該活動是否確屬發

展活動，以及支出是否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及認列條件。 

IAS 38 之規範與我國第三十七號公報「無形資產」之規範雷同，故適用 IAS 38 不預期對

汽車產業有重大影響。但如表二列舉之國內外股票上市汽車大廠發展支出資本化情形，

似乎顯示國內外之差異。進一步瞭解國內外汽車製造公司之特徵，應可解釋此差異。國

內之汽車製造商大部分之技術係來自母廠，或是主要進行代工生產及銷售，故相對於著

重自行研發之國外汽車大廠，國內汽車製造商之研發投入明顯較少，以致可資本化為資

產之情況較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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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發展支出資本化之公司，其攤銷年限係依產品生命週期決定，目前已採用 IFRS 之各汽

車製造業者對於無形資產之續後衡量，皆選用成本法，而非 IAS 38 另外允許之重估價

法。 

   表二：國內外汽車大廠發展支出資本化情形 

 IFRS ROC GAAP 

汽車製造業者 BMW Daimler Fiat Volkswagen Peugeot 裕隆 裕隆

日產 

中華 

 (EUR百萬) (NT$百萬) 

研發費用總額 2,864 4,442 1,978 5,926 2,372 190 694 1,271 

資本化金額 (1,224) (1,387) (1,216) (2,216) (1,065) 0 0 (106) 

攤銷 1,185 0* 735 1,392 738 0 0 53 

帳載研發費用 2,825 3,055 1,497 5,102 2,045 190 694 1,218 

資本化金額攤

銷年數 

7 年 2-10 年 4-10 年 5-10 年 最多 7 年   7-10年 

*攤銷至製造成本 

資料來源：各公司 2008 年年報 

續後成本 

· 產品召回 

汽車召回時，因所發現之問題通常與整個車系或車款有關，故通常會產生重大成本。

不論汽車製造商是否因自己生產之零組件、設計錯誤，或是零組件供應商之供貨有問

題，汽車製造商都將發生產品召回成本。 

若瑕疵之部分係因供應商零組件有問題，汽車製造商通常會向供應商要求索賠。該賠

償義務通常會在購貨合約中明文規範，使汽車製造商有合約權利。若合約中並未明定，

汽車製造商亦可能藉由向供應商提出保固權利或補償權而企圖獲得賠償。在某些情況

下，汽車製造商亦可能對召回風險進行投保。對於召回所發生之成本不論是否有補償

權利，義務人須對其履行義務所需之成本認列準備。 

· 保固義務 

汽車製造商通常會在汽車銷售時提供客戶產品保固。在目前的 IFRS 規定下，對於僅保

證產品之表現依既定規格之保固，不視為產品出售外之單獨應履行義務，而係針對所

將提供之保固義務估計未來成本，作為額外之銷貨成本。 

保固義務係屬或有義務，賣方僅於產品有瑕疵時附有法定或推定義務。於報導期間結

束日，企業應估計義務是否很有可能發生，而有依 IAS 37 應認列之義務。同樣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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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階層必須評估資源是否很有可能流出。由於準備之金額係由多項相同類型之項目所

構成，企業必須認列預期金額，其可能參考歷史資訊為基礎進行計算。 

如上所述，目前對於保固之會計處理方式係估列預期之保固成本，而非將收入中屬於

未來可能必須提供保固服務的部分予以遞延。惟參考 2008 年 12 月 IASB 與美國財務

會計準則理事會發布之「收入認列討論稿」中所提出之收入認列新模式，保固義務將

視為應履行義務，故應分配部分收入金額至該義務。分配至保固義務之收入僅於履行

保固義務後，企業始應認列為收入。在新討論稿模式下，產品保固之會計處理須考量

之議題為應履行義務之衡量，而估計保固之單獨售價時則須涉及判斷。 

[釋例四]重大會計政策揭露 

保固 

產品或零件保固預計或已發生之成本其未能由保險獲得補償者，於銷貨時認列為費

用。產品回收若與車輛出售後方為明朗之事件有關時，則於回收行動決定時，將預計

發生之成本認列為準備。於實務上確定可自供應商獲得之理賠，作為保固費用之減項，

並於合併資產負債表列入汽車部門應收客戶款中。 

 [資料來源： Renault 2008年年報] 

營運部門 

IFRS 8 「營運部門」自2009年1月1日起生效，IFRS 8強調，企業應依管理方式來決定營

運部門，是以財務報表所揭露之部門資訊將與企業主要經營決策者所依賴之分析報表內

容一致，使財務報表之外部使用者應可更深入以管理階層的角度檢視企業之經營結果。

已提前適用IFRS 8之國外汽車大廠所揭露之報導部門情況如表三。 

表三 

公司 BMW Daimler Fiat Peugeot 

報導部門數量 3 4 9 4 

報導部門 汽車、機車、融

資服務 

汽車、卡車、融

資服務、休旅及

公車等 

依 Fiat 汽車、法拉

利、Masertai、Iveco

等九大品牌/部門

列示 

汽車、汽車設

備、運輸、融

資 

資料來源：各公司 2008 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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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股票已上市之汽車製造業者依據第二十號公報「部門別財務資訊之揭露」所

揭露之部門資訊中，中華及裕隆日產公司皆指出公司之業務係單一產業，僅裕隆分為汽

車、營建、大樓出租三個產業別揭露。相關之揭露顯較已採用 IFRS 8 之國外同業來得簡

略。我國第四十一號公報「營運部門資訊之揭露」係依據 IFRS 8 訂定，將自會計年度開

始日在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之財務報表開始適用。屆時，企業依內部管理階層

所依賴之分析報表揭露營運部門資訊，所需揭露之資訊可能較目前更為深入。 

結語 

汽車製造業之收入認列政策與合約條款高度相關，於銷售產品及提供勞務時可能與客戶

簽定多種不同協議，因而在進行收入之會計處理時，須仔細考量各種合約協議之內容，

以決定適當之認列方式並反映交易之經濟實質。而在其他議題方面，像是續後的保固成

本，與我國目前之會計處理概念上差異不大，但如前所述，新討論稿收入認列模式下，

可能導致收入之認列模式與目前有不少差異，企業需密切注意未來之發展方向以為因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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